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陆洁在一家母婴 SPA

店充值了 1500 元的会员卡， 约定

可以上 20 次的游泳课。 谁知， 只

上了 3次课， 店家就突然关门， 那

会员卡内预付的钱款， 该何去何

从？ 近日， 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

该起案件， 认定店家在无法继续提

供服务的情况下， 应归还陆洁卡内

剩余的服务费 1360元。

陆洁在普陀区一家母婴 SPA

生活馆办有会员卡。 2017 年 5 月 7

日， 陆洁通过支付宝转账方式支付

1500 元， 用于该店会员卡充值，

约定可享受 20 次全套游泳服务，

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

2017 年 7 月 28 日， 该店突然

歇业， 内部设备全部搬离。 陆洁共

计只消费了 3 次， 那剩下的 17 次

该怎么办？ 于是， 陆洁将该店经营

者沈业诉至法庭， 要求沈业归还原

来卡内余额 40元及剩下 17 次游泳的

服务费， 共计余额 1360元。

沈业辩称， 2016 年 10 月 14 日，

自己与案外人田某私下签订转租合

同， 约定将店铺转让给田某， 由其负

责经营管理。 在此之前， 双方结清所

有会员卡内余额， 田某需正常服务原

会员客户， 此后店铺内的收入和支出

均由田某负责， 所有营业款均由田某

收取， 沈业未获分文。

普陀法院认为， 陆洁在该母婴

SPA生活馆长寿路店充值会员卡是双

方真实意思表示， 不违反法律规定，

合法有效， 双方均应恪守履行。 沈业

收取了陆洁的钱款， 理应按约提供服

务， 但店铺现已关闭， 并进行了注销

登记， 无法继续提供服务， 因此对陆

洁要求返还预付款的主张， 予以支

持。 对沈业辩称其是代田某收取会

费， 不应承担责任的意见， 于法无

据， 不予采纳。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如果在我们停车场

内摔伤， 我们负责， 可是她是在停

车场外摔倒的！” 被推上民事被告

席的某酒店负责人感到颇为委屈。

之前， 市民李阿姨在酒店停车场外

摔成骨折， 于是双方围绕是否是停

车场门口减速带“惹” 的祸而闹上

了法庭。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此案。

李阿姨称， 2018 年 7 月 14 日

上午， 她走在浦东新区南码头路靠

近东方路的上街沿， 路过酒店停车

场时右脚被减速带绊住， 皮鞋被勾

到， 人冲了出去。 这一跤摔得有点

惨， 李阿姨的儿子将母亲拉起， 随

后送到医院检查诊断为左手腕骨

折。

李阿姨随即返回原地， 打了

110 报警。 民警告诉李阿姨停车场

是私人承包的， 可以先取证再协商

解决。 因为索赔无果， 李阿姨诉至

法院。 李阿姨要求酒店方赔偿医药费

6000元。

酒店方辩称， 不清楚李阿姨诉称

的事发情况， 但李阿姨陈述的位置属

实， 上街沿的确有减速带， 且十几年

前就有。 在酒店方看来， 李阿姨若在

停车场里摔倒， 由酒店承担责任无异

议， 但李阿姨在停车场外摔倒， 酒店

无需承担责任。

法院指出， 事发时减速带虽有破

损， 但当天光线良好， 减速带特征比

较明显， 并不存在识别困难， 李阿姨

在撑阳伞行走时疏于观察， 未对自身

安全尽到注意义务， 是损害发生的主

要原因。 酒店方发现减速带有破损后

未通过相关途径消除安全隐患或进

行必要处理， 是损害发生的次要原

因。

根据双方各自过错程度等本案

具体情况， 法院确定酒店方对李阿姨

损失承担 30%的赔偿责任。 最终法院

判决酒店方赔偿李阿姨经济损失

1400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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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前突换主播 商家质疑有瑕疵
法官提醒：网络直播重营销，更应重契约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李丹颖

美琪公司为推广新上市的母婴

类产品和旗舰店， 找到新谷公司通

过直播推荐的方式进行品牌宣传。

双方签订合同， 美琪公司支付了钱

款。 谁知， 直播前却突然被告知要

换粉丝数量较少的主播， 尽管直播

活动如期进行， 双方却就此产生争

议诉至法院。 日前， 虹口区人民法

院审理了这起因临时更换主播而引

发的服务合同纠纷案件。

直播前突然要换主播

2018 年 9 月， 美琪公司为推

广新上市的母婴类产品和旗舰店，

决定通过直播推荐的方式进行品牌

宣传， 于是找到了?门从事网络直

播服务的新谷公司。 经洽谈， 双方

签订了为期半个月的 《网络直播服

务合同》， 约定美琪公司委托新谷

公司就其旗舰店及产品进行网络直

播服务， 并在附件中明确了具体主

播名单及主播粉丝数量、 直播时

长等内容。 服务总价款为 32 万

元， 在直播前， 美琪公司先行支

付了 16 万元， 余款待直播结束后

结清。

没想到的是， 就在预定直播的

前两天， 新谷公司突然在微信上告

知， 原定计划中粉丝数量最多的两

位网红主播， 因档期原因无法参

加， 要更换主播。 由于更换后的主

播粉丝数量明显少于原定主播， 美

琪公司随即向新谷公司表达了对临

时更换主播行为的质疑。 但考虑到

直播在即， 为了减少由此可能产生

的损失， 直播活动如期进行， 主播

们也按照要求对美琪公司的产品和

旗舰店在直播中进行了推荐与宣

传。

事后， 新谷公司认为其已经完

成了网络直播服务， 要求支付后续

尾款， 但美琪公司认为新谷公司在

直播前临时更换粉丝数量较多的主

播， 导致宣传效果不佳， 应该按照

变更前后主播粉丝数量重新计算服

务费， 因此拒绝支付后续尾款。 为

此， 新谷公司一纸诉状， 将美琪公

司告上法庭， 要求其支付尾款 16

万元。

未经合意换主播有“瑕疵”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据合同约

定， 若因主播档期问题无法协调或

其他不可抗因素， 新谷公司将与美

琪公司协商， 为美琪公司提供替换

主播名单以确保直播顺利进行。 同

时， 双方还约定对合同条款进行变

更或补充必须以书面方式确认。 而

实际履行中， 合同约定的 5 名主播

未能参加直播， 由另外 5名主播代

为直播。 对此， 美琪公司在替换之

初就已明确提出异议， 表示粉丝数

量差距过大， 要求尽量调整同档同

等级的主播提供服务。 因此， 尽管

网络直播已经完成， 但新谷公司未

能提供证据表明双方已就主播变更

经协商达成一致， 且不能证明替换

系因主播档期无法协调或其他不可

抗力所致。 加之， 新谷公司替换后

的主播粉丝数量与原合同约定的主

播粉丝数量确实存在明显差异， 难

以实现合同中约定的商品推广宣传

服务的目的。

法院认定新谷公司的行为已经

构成瑕疵履行， 并酌情认定新谷公

司向美琪公司主张的服务费 16 万

元中减少价款 8万元， 判令美琪公

司应支付新谷公司服务费尾款 8 万

元。

一审判决后， 新谷公司不服， 提

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依法维持原

判。

【法官说法】

网络直播应重契约

法官提醒， 直播服务中， 无论商

家还是直播服务提供者， 都应细化和

明确双方权利义务， 树立契约意识，

履行合同约定义务。 本案中， 新谷公

司直播前临时更换不同粉丝数量主播

的行为违反了双方合同约定， 构成履

行瑕疵， 须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 同

时， 由于双方对更换主播等事宜的沟

通均通过微信、 QQ 等进行， 导致证

据材料零散且语焉不详， 在此法官提

醒， 应将洽淡内容书面化， 及时做好

书面材料保存及相关记录保全， 以确

保自身利益得到有效保护。

（文中公司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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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王川

法治报通讯员 李晓婷

新婚燕尔的小夫妻对于拥有

“自己的家” 都有种执念。 买房

时母慈子孝， 一旦小夫妻婚姻出

现裂痕， 对于出资款性质认定则

会让往日和睦的家庭对簿公堂。

近日， 金山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

这样一起家庭内部的借贷纠纷

案。

2006 年李雷 （化名） 和韩丽

（化名） 经人介绍陷入爱河。 这

门亲事一开始并不被韩丽的父母

看好， 不过父母的反对没有阻止

韩丽结婚的决心， 李雷也对岳父

母信誓旦旦地保证会奋斗出一套

新房。

但是现实总是残酷的， 小两

口辛苦奋斗了近十年还是没能攒

够买房的首付款， 一家三口只能

和岳父母一起挤在老房子里生

活。

眼看孙女越来越大， 和老人

生活在一起总是不方便。 双方长

辈一合计， 还是要给子女买套

房。 李雷母亲将老伴去世后留下

的老家房产变卖， 陆续交给儿子

24万元， 韩丽父母则陆续支付近

10万元， 加之小夫妻这些年的少

许积蓄支付了首付款， 并按揭贷

款购买了一套房。

结婚十年后， 李雷、 韩丽终

于住进了属于自己的家， 遗憾的

是在买房后不到一年两人就调解

离婚了， 韩丽带着女儿独自生

活。 却不想昔日对自己不错的婆

婆一纸诉状将自己和前夫告上法

庭， 要求偿还购房借款 24万元。

李母表示， 虽然李雷是自己

的儿子， 但自己并没有帮儿子买

房的义务， 之前支付的 24 万元

购房款系对小夫妻的借款， 虽然

两人婚姻关系已解除， 但仍有

还款义务， 因此诉至法院要求

其还款， 并提供了署名为“李

雷” 的借条两张。 庭审过程中被

告李雷对原告李母的诉请表示认

可。

法院审理后认为， 从证明标

准来看， 赠与为单务法律行为，

而借贷为双务法律行为， 相对于

证明借贷关系， 赠与关系更难证

明， 主张借贷关系的父母也比主张

赠与关系的子女更接近证据并更容

易保留证据， 因此主张出资系借贷

性质的一方当事人应承担更为严格

的举证责任。 转账凭证仅能证明有

出资事实， 不能证明出资性质。 本

案中当事人自认借款为事后补签，

作为关键证据的借条借款时间与签

署时间不一致， 存在明显瑕疵； 且

父母让子女事后补写借条具有便利

性和可操作性， 因此借条的证明效

力有所下降。

从资金来源看， 李母出资款中

部分来源于李雷放弃继承父亲遗产

后由原告所得。 且购房首付款中双

方父母均有出资， 在购房后一年内

李母并未要求李雷及韩丽对借款进

行偿还， 并且又支付 2 万元用于房

屋装修……据此， 此举相较于未偿

还旧债本息情况下继续出借新债与

常理不符， 更近似于父母对子女的

照顾与无私帮助下做出的牺牲与付

出。

最终，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李母

的全部诉请。

老人帮孩子购房遇婚变
欲讨回“借款”未获法院支持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利用自己作为收银

员的便利， 通过将已经成功交易

的商品撤销、 隐瞒实际收到商品

交易现金的手段， 非法占有超市

营业款。 近日， 闵行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

判决被告人陈芳返还侵占钱款，

并赔偿侵占款项利息。

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 2017

年年底， 陈芳入职尚优玛特超市

担任收银员。 2018 年 9 月 19 日

至 2018 年 9 月 28 日期间， 陈芳

运用将已完成的商品交易撤销，

隐瞒实际收到商品交易现金的手

段， 非法占有尚优玛特超市收银

现金 3000余元。

超市老板认为， 首先， 陈芳

无权占有超市的收银现金， 应当

向其返还。 其次， 陈芳非法占有

属于超市的现金， 虽因金额未达

到刑事追诉标准， 但主观恶意明

显， 应参照民间借贷中最高档的

利率对给超市造成的损失予以惩

罚赔偿。

对此， 陈芳辩称， 原告主张

的金额与事实不符。 超市的收银

台非自己?用， 自己工作时使用

的收银台一般有 2-3 人可以操

作。 自己在换班交接时， 通常不

退出收银台的登录系统， 因此其

他工作人员可以继续使用自己登

录的收银台进行收银。 自己虽然

通过撤销交易侵占了超市的财

产， 但并不是所有撤销交易都为

侵占财产， 不排除其他正常撤销

行为。

法院审理后认为， 《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 第二百四十五条规

定， 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占

的， 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 对

妨害占有的行为， 占有人有权请求

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 因侵占或

者妨害造成损害的， 占有人有权请

求损害赔偿。

就本案而言， 陈芳利用担任原

告开设的超市收银员的便利， 侵占

超市收银款， 主观恶意明显。 至于

款项的金额， 根据目前原告提供的

证据法院认定为 3425.60 元， 陈芳

理应将上述款项归还原告。 关于原

告要求陈芳赔偿侵占款项利息的诉

讼请求， 于法有据， 但利息的计算

标准缺乏法律依据， 法院依法予以

调整。

（文中人员均为化名）

暗动手脚撤销商品交易
超市收营员非法占有营业款

减速带破损“惹祸”

路人停车场外跌伤

20次游泳服务只享受3次

店铺关门 预付款应归还


